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十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標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且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二、價格不納入評比，綜合考量廠商之評比及價格，以整體表現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序位第一者為最有利標。

三、依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價格給付，以序位第一，且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

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應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
	第十五條　　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標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且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二、價格不納入評比，綜合考量廠商之評比及價格，以整體表現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序位第一者為最有利標。

三、依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價格給付，以序位第一，且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且應予不同廠商不同之序位。

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應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
	1、 修正第二項。

2、 依第二項規定，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惟個別評選委員於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如有不同廠商之加總分數相同者，因第二項規定「應予不同廠商不同之序位」，致該評選委員勢必須重行修正其評分結果，予不同廠商不同之總分後，始能轉換為不同之序位，易衍生爭議，爰刪除「應予不同廠商不同之序位」之規定。

3、 個別評選委員於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如有不同廠商之加總分數相同致予相同序位者（例如第二名有二家），其接續之其他廠商序位得以一、二、二、三、四、五或一、二、二、四、五、六方式表示。


